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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第 23 條規定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校四年制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規定者，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： 

(一) 修滿該（學）系應修最低畢業科目學分。 

(二) 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。 

(三) 每學期操行成績在 80 分以上。 

(四) 各學期、各學年或各學期或學年，其中之一符合學業成績名次均在該（學）系該年

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。 

三、學分抵免提高編級之學生符合提前畢業規定者，至少應在校修業滿一年，方得提前畢

業。 

四、學生申請提前畢業，應在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期選課完畢，於行事曆訂定期間

內向教務處提出，由該（學）系主任簽註意見，送請教務長陳校長核可後，繳回教務

處辦理。 

五、學生申請提前畢業，應填具申請書並附歷年成績單一份。 

六、學生申請提前畢業，於申請之該學期結束後，雖修滿該（學）系應修最低畢業科目學

分，但不符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，於註冊時依學則規定選課。 

七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公布施行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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